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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共同体理事会协调成员国商标立法 1988年 12月 21日第一号指

令 

欧洲共同体理事会，鉴于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尤其是第 101A

条的规定，鉴于委员会的建议，在与欧洲议会的合作下，鉴于经济社

会委员会的意见，考虑到成员国目前实施的商标法存在差异，这一差

异可能阻碍商品的自由流通和服务的自由提供，并扭曲共同市场的竞

争条件；考虑到为了内部市场的建立和运转，因而有必要协调成员国

立法；考虑到重要的是不能忽视共同体商标制度可能给希望取得商标

的企业带来的解决方案及有利条件；考虑到目前尚无必要完全统一成

员国的商标立法，并且只需将协调局限于最直接影响内部市场运转的

国内规定；考虑到本指令并不剥夺成员国继续保护使用产生的商标的

权利，而只规范它们与注册产生的商标的关系；考虑到成员国还同时

保留完全的自由制定与注册产生的商标的注册、失效或无效有关的程

序；考虑到，例如可由成员国规定注册及无效程序的形式，决定在先

权利应在注册程序还是在无效程序或者两个程序中援引，或者甚至，

如果可以在注册程序中援引在先权利的，规定异议程序或依职权审查

程序或者同时采用两个程序；考虑到成员国保留确定商标失效或无效



的效力的权利；考虑到本指令不排除成员国商标法以外的法律规定，

如与不正当竞争、民事责任或保护消费者有关的规定，适用于商标； 

        考虑到要实现协调所确立的目标，就要求原则上注册商标权利

的取得及维持，在所有成员国应符合同等的条件；考虑到为此需要示

范性地列举可以作为商标的标记，只要这些标记可以将一个企业的商

品或服务同其它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区别开；考虑到无论是关于商标本

身的，如缺乏任何显著性，还是关于商标与在先权利冲突的驳回或无

效的理由，均应详尽无遗地加以列举，即使其中的个别理由可由成员

国自行决定是否在其立法中保留或采纳；考虑到与商标权利取得及维

持有关的驳回或无效的理由，例如商标所有人资格、商标续展、收费

制度或不遵守程序规定，在不存在协调要求时可由成员国决定保留或

采纳；考虑到为减少共同体内注册及保护商标的总量，并相应减少由

此产生的冲突，重要的是要求注册商标应实际使用否则丧失效力；考

虑到有必要规定不得因为存在一个未使用的在先商标宣布商标无效，

至于在商标注册中是否适用该原则，或商标所有人的权利在侵权程序

中已被抗辩表明失效时是否可以援引该商标则由成员国自行决定；考

虑到所有这些情况下，均由成员国决定适用程序的规则； 

        考虑到为便于商品的自由流通和服务的自由提供，基本的是使

注册商标今后在所有成员国的立法中享受同样的保护；考虑到这并不

妨碍成员国对享有声誉的商标给予更宽的保护的权利； 

        考虑到保护注册商标的目的尤其在于保障商标区别产源的功能，

在商标与标记相同及商品或服务间相同时，该保护是绝对的；考虑到



在商标与标记相似及商品或服务间相似时，该保护也应确保；考虑到

必须结合混淆的可能来解释相似的概念；考虑到混淆的可能构成保护

的特殊条件，而其认定取决于多种因素，尤其取决于商标在市场上的

认知程度，商标同使用或注册的标记可能产生的联想，商标与标记及

商品或服务间相似的程度；考虑到证实混淆的可能的手段，尤其是举

证责任，属于各国的程序规则，本指令亦无意损害； 

        考虑到出于司法安全的需要同时又不至不公平地损害在先商标

所有人的利益，重要的是规定在先商标所有人在长时间容忍在后商标

使用后，不得要求宣布在后商标无效或禁止其使用，除非在后商标是

依恶意申请的； 

        考虑到所有共同体成员国均受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约束；考

虑到本指令的规定必须与巴黎公约的规定完全符合；考虑到成员国因

该公约产生的义务不受本指令影响；考虑到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应适

用条约的第 234 条第二款，特制定本指令： 

        第一条  适用范围 

        本指令适用于在成员国或比荷卢商标局的注册或注册申请，或

在一成员国产生效力的国际注册涉及的所有个体、集体、保证或证明

商品或服务商标。 

        第二条  可构成商标的标记 

        所有可用书面形式表示的标记，尤其是包括人名的字词、图形、

字母、数字、商品及其包装的外形，只要能将一个企业的商品或服务

同其它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区别开，均可构成商标。 



        第三条  驳回或无效的理由 

        1、以下所列不得注册或，已经注册的可以宣布其无效： 

        a)不能构成商标的标记； 

        b)缺乏任何显著性的商标； 

        c)纯粹由在商业中可用来表示商品或服务的种类、质量、数量、

用途、价值、地理来源，或商品的生产年代或服务的提供年代，或商

品或服务的其它特征的标记或指示构成的商标； 

        d)纯粹由通常语言中或公平一贯的商业惯例中常用的标记或指

示构成的商标； 

        e)纯粹由以下外形构成的标记： 

        -商品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取得某种技术效果所必须的， 

        -赋予商品实质价值的； 

        f)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商标； 

        g)在例如商品或服务的性质、质量或地理来源上欺骗公众的商

标； 

        h)没有主管机关的授权，且依照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称

“巴黎公约”)第 6 条之三应予驳回或宣布无效的商标。 

        2、在下列情形和限度内，任何成员国可以规定驳回商标注册或，

已经注册的宣布其无效： 

        a)按照有关成员国或共同体的商标法以外的立法可以禁止商标

使用的； 



        b)商标中包含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标记，尤其是宗教标记的； 

        c)商标中包含有巴黎公约第 6 条之三所指以外的且体现公众利

益的徽章、徽记及纹章的，除非依照该成员国立法已由主管机关授权

注册； 

        d)商标注册是由申请人依恶意进行申请的。 

        3、如果商标在注册申请日之前经使用取得了显著性，则不应依

照第 1 款 1 项 b)、c)或 d)目被驳回注册或，如果已注册，被宣布无

效。此外，成员国可以规定在显著性是注册申请后或注册后取得时，

本规定亦予适用。 

        4、一成员国可以规定对在该国为符合本指令的必要规定生效之

前申请的商标，适用在该日之前适用的驳回或无效的理由，而不必适

用第 1、2 和 3 款。 

        第四条  与在先权利冲突有关的驳回或无效的补充理由 

        1、一个商标在以下所列的情况下不得注册或，已经注册的可以

宣布其无效： 

        a)该商标与在先商标相同，且申请或注册的商品或服务与在先

商标受保护商品或服务相同的； 

        b)由于该商标与在先商标相同或相似，且两个商标所指定的商

品或服务相同或相似，在公众意识中存在包括同在先商标产生联想的

可能在内的混淆的可能的； 

        2、第 1 款所称的“在先商标”是指： 

        a)申请日及可能援引的优先权日早于该商标申请日及可能援引



的优先权日且属于以下类别的商标： 

        i)共同体商标； 

        ii)在一成员国注册的商标，或就比利时、卢森堡及荷兰而言，

在比荷卢商标局注册的商标； 

        iii)在一成员国生效的国际注册商标； 

        b)依照共同体商标条例，就 a)项 ii)及 iii)目所指商标，即使其已

放弃或灭失，已有效地要求年资的共同体商标； 

        c)a)及 b)项中所指商标的申请，只要其最终获得注册； 

        d)在商标申请日及可能援引的优先权日，在成员国已成为巴黎

公约第 6 条之二意义上的“驰名商标”。 

        3、一个商标如果与第 2 款意义上的在先共同体商标相同或相似，

并在同在先共同体商标注册的商品或服务不相似的商品或服务上将

要或已经注册，如果该共同体商标在共同体享有声誉，且在后商标的

使用无正当理由从在先共同体商标的显著性或声誉中获利或对它们

造成损害，其注册同样应予驳回或，已经注册的应宣布其无效。 

        4、一个成员国此外可以在下列情形和限度内，规定驳回一个商

标的注册或，已经注册的宣布其无效： 

        a)该商标如果与第 2 款意义上的在先国家商标相同或相似，并

在同在先商标注册的商品或服务不相似的商品或服务上将要或已经

注册，如果该在先商标在该成员国享有声誉，且在后商标的使用无正

当理由从在先商标的显著性或声誉中获利或对它们造成损害的； 

        b)未注册商标或商业中使用的其它标记的权利，于在后商标申



请日或可能援引的优先权日已经取得，且该未注册商标或该其它标记

赋予其所有人禁止在后商标使用权的； 

        c)该商标可以被第 2 款及本款 b)项所指权利之外的在先权利，

尤其是以下权利禁止使用的： 

        i)姓名权； 

        ii)肖像权； 

        iii)著作权； 

        iv)工业产权； 

        d)该商标与一个在先集体商标相同或相似，而该集体商标的权

利在该商标申请日之前期满不足三年的； 

        e)该商标与一个在先保证或证明商标相同或相似，而该保证或

证明商标的权利在该商标申请日之前期满不足一定期限的，该期限由

该成员国确定； 

        f)该商标就相同或相似的商品或服务与一个在先注册商标相同

或相似，而该商标的权利因不续展在该商标申请日之前期满不足两年

的，除非在先商标所有人同意在后商标注册或者该所有人未曾使用过

该在先商标； 

        g)该商标可能与申请时已经且继续在外国使用的商标相混淆的，

如果是由申请人依恶意进行申请的。 

        5、各成员国可以允许，在合适的情况下，如果在先商标或在先

权利所有人同意在后商标注册，商标不必被驳回或宣布无效。 

        6、一成员国可以规定对在该国为符合本指令的必要规定生效之



前申请的商标，适用在该日之前适用的驳回或无效的理由，而不必适

用第 1 到 5 款。 

        第五条  商标赋予的权利 

        1、注册商标赋予其所有人以独占权。所有人有权禁止任何第三

人未经其同意，在商业中： 

        a)在与其注册的商品或服务相同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其商

标相同的标记； 

        b)由于一标记与其商标相同或相似且商标和标记所覆盖的商品

或服务相同或相似，如果在公众意识中存在包括同在先商标产生联想

的可能在内的混淆的可能时，使用该标记； 

        2、任一成员国也可以规定所有人有权禁止任何第三人未经其同

意，在商业中在与其商标注册的商品或服务不相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

用一标记，如果该标记与其商标相同或相似，且其商标在该成员国享

有声誉，而该标记的使用无正当理由从其商标的显著性或声誉中获利

或对它们造成损害的。 

        3、如果满足第 1 和 2 款的条件，以下行为尤其可以被禁止： 

        a)在商品或其包装上贴附该标记； 

        b)在该标记下提供商品，投放市场或为此类目的而持有商品，

或在该标记下供应或提供服务； 

        c)在该标记下进口或出口商品； 

        d)在商业文函及广告中使用该标记。 

        4、如果在为符合本指令的必要规定生效之前，一成员国的法律



在第 1 款 b）项及第 2 款所指的条件下并不禁止一标记的使用，该商

标赋予的权利不得用以对抗该标记的继续使用。 

        5、成员国中适用的禁止以区别商品或服务的目的之外的目的使

用一标记的规定，不受第 1 到 4 款规定的影响，只要该标记的使用无

正当理由从该商标的显著性或声誉中获利或对它们造成损害。 

        第六条  商标效力的限制 

        1、商标赋予其所有人的权利不得用来禁止第三人在商业中： 

        a）使用其姓名和地址； 

        b）使用有关商品或服务的种类、质量、数量、用途、价值、地

理来源，或商品的生产年代或服务的提供年代，或商品或服务的其它

特征的指示； 

        c）为标指商品或服务的用途，尤其是作为零配件所必需时，使

用该商标， 

        但上述使用应符合工商业的诚实惯例。 

        2、如果第三人的效力仅限于当地的在先权利为有关成员国所承

认，商标赋予其所有人的权利不得用来禁止该人在商业中在原区域内

使用该权利。 

        第七条  商标赋予权利的用尽 

        1、商标所有人本人或经其同意将带有商标的商品在共同体内投

放市场后，商标赋予其所有人的权利不得用来禁止在该商品上使用该

商标。 

        2、商标所有人有正当理由对抗商品的进一步商业流通，尤其是



商品状况在投放市场后遭到改变或损坏时，不适用第 1 款的规定。 

        第八条  许可 

        1、商标可以就其注册的全部或部分商品或服务，并就成员国全

部或部分的领土作为许可的标的。许可可以是独占的或非独占的。 

        2、被许可人就许可合同的期限、商标按注册可以被使用的形式、

许可涉及的商品或服务的性质、可以贴附商标的区域或被许可人生产

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的质量违反许可合同的条款的，商标所有人可以

援引该商标赋予的权利对抗被许可人。 

        第九条  因容忍导致权利的丧失 

        1、第 4 条第 2 款中所指的在先商标所有人在其知晓的情况下，

连续五年容忍在该成员国注册的在后商标使用的，该所有人不得以在

先商标为由，就在后商标已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申请在后商标无效或

反对其使用，除非在后商标是依恶意申请的。 

        2、任一成员国均可规定，第 1 款适用于第 4 条第 4 款 a）项所

指的在先商标所有人，或第 4 条第 4 款 b）项或 c）项所指的在先权

利所有人。 

        3、在第 1 或 2 款所指的情况下，在后注册商标所有人不得对抗

在先权利的使用，即使该权利已不得被援引来对抗在后商标。 

        第十条  商标的使用 

        1、如果自注册程序结束之日起五年，一商标未就其注册的商品

或服务在有关成员国由其所有人进行真实的使用，或该使用已连续中

断五年的，除非有不使用的正当理由，该商标应受本指令规定的处罚。 



        2、以下所列也视为第 1 款所指的使用： 

        a）在不改变商标显著性的部分上，以一种与其注册的形式不同

的形式进行的使用； 

        b）在有关成员国纯用于出口的商品或其包装上贴附商标。 

        3、经商标所有人同意的使用，或任何集体商标、保证商标及证

明商标有权使用人的使用，均视为商标所有人的使用。 

        4、对在有关成员国为符合本指令的必要规定生效之前注册的商

标： 

        a)如生效日前有效的立法中有对连续一段时间不使用商标进行

处罚的规定，则至该日止已经计算的不使用期间计入第 1 款所指的五

年期限； 

        b)如生效日前有效的立法中没有与使用有关的规定，第 1 款所

指的五年期限最早自生效日起算。 

        第十一条  在司法或行政程序中对商标不使用的处罚 

        1、如在先商标不符合第 10 条第 1、2 及 3 款或根据情况，不

符合第 10 条第 4 款所列举的使用条件，则不得以存在与此商标的冲

突为由宣布一商标无效。 

        2、任一成员国可以规定，如在先商标不符合第 10 条第 1、2

及 3 款或根据情况，不符合第 10 条第 4 款所列举的使用条件，则不

得以存在与此商标的冲突为由驳回一商标的注册。 

        3、任一成员国可以规定，一商标如经抗辩程序表明其所有人依

照第 12 条第 1 款应丧失权利，则不得有效地在侵权程序中援引该商



标，但在失效反诉的情况下，第 12 条的适用不受影响。 

        4、如果在先商标仅在注册的商品或服务的一部分上使用过，为

适用第 1、2 及 3 款，该商标视为仅就该部分商品或服务进行了注册。 

        第十二条  失效理由 

        1、如果商标在有关成员国，就其注册的商品或服务连续五年未

加真实使用，且无不使用的正当理由，其所有人的权利可能丧失；但

在五年到期日至失效申请提交日间，商标开始或恢复使用的，其所有

人的权利不得丧失；但是如果所有人是在知悉失效申请可能提交后，

进行开始或恢复使用的准备的，且该开始或恢复使用又发生在失效申

请提交日前的三个月期间内，该期间最早自五年不使用到期日起算，

开始或恢复的商标使用不予考虑。 

        2、如果商标出现以下所列的情况，其所有人也可能丧失权利： 

        a)因商标所有人的作为或不作为，商标在其注册的商品或服务

的商业中成为常用称谓的； 

        b)因商标所有人本人或经其同意的使用，商标可能就其注册的

商品或服务，尤其在这些商品或服务的性质、质量或地理来源方面误

导公众的。 

        第十三条  仅就部分商品或服务驳回、失效或无效的理由 

        如果驳回注册、商标失效或无效的理由仅就商标申请或注册的

部分商品或服务存在，驳回注册、失效或无效亦仅涉及有关商品或服

务。 

        第十四条  商标无效或商标所有人权利失效的事后认定 



        如果一共同体商标，曾经就已放弃或失灭的在先商标要求过年

资，在先商标的无效或在先商标所有人权利的失效可以事后认定。 

        第十五条  与集体商标、保证商标及证明商标有关的特殊规定 

        1、在不影响第 4 条的情况下，允许注册集体商标、保证商标及

证明商标的成员国可以规定，这些商标可以在其功能所要求的限度内，

因第 3 及 12 条以外的理由被驳回注册、宣布失效或无效。 

        2、作为第 3 条第 1 款 c)项的例外，成员国可以规定，商业中

可用来表示商品或服务的地理来源的标记或指示，可以构成集体商标

或保证商标或证明商标。这些商标不得赋予其所有人禁止第三人在商

业中使用这些标记或指示的权利，只要这种使用符合工商业诚实的惯

例；这些商标尤其不得用以对抗有权使用地理名称的第三人。 

        第十六条  国家根据本指令应制定的规定 

        1、成员国最迟应于 1991 年 12 月 28 日制定符合本指令的法律、

法规及行政规章。各国应立即通告委员会。 

        2、理事会可以在委员会的建议下，以加权多数将第 1 款所定期

限最迟推至 1992 年 12 月 31 日。 

        3、各成员国应将它们在受本指令调整的领域制定的国内立法的

基本规定的条文通告委员会。 

        第十七条  适用对象 

        本指令的适用对象是各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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